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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，並自一百零一

年七月一日生效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作業要點自101年7月1日生效，惟前已納入工程採購

契約之施工品質管理相關規定，得繼續適用。

二、檢送修正規定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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